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巿司法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f.sz.gov.cn/hdjlpt/yjzj/answer/26234

附錄

深圳市司法局关于公开征求

《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架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的要求，优化完善前海合作区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根据《关于优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深发〔 2022〕 

5 号）和《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

通知》（深编〔 2022〕 21 号）规定，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组

织起草了《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的决定（送审稿）》并

报送我局审查。为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开立法要求，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现将《深

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 (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及其说明公布，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在 2023 年 3 月 1 日前，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一）通过深圳市司法局官网 “互动交流 -民意征集 -当前征集 ”栏目在线提交意见。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 72 号天平大厦 1613 室（邮政编码： 

518034），并请在信封上注明 “立法征求意见 ”字样。

（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至： songxw@sf.sz.gov.cn。

附件： 1.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2.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的

说明

深圳市司法局 

2023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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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为了优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现决定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

区条例》作出如下修改：

删除第十条。

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本决定 年 月 日起施行。

《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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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构架简约高效基层管理体制的要求，优化完善前海合作区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根据《关于优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深发〔 2022〕 

5 号）和《中共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调整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

通知》（深编〔 2022〕 21 号）规定，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组

织起草了《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的决定（送审稿）》（以

下简称《决定（送审稿）》）并报送我局审查。修改之处为删除了原《深圳经济特区前海蛇口自

由贸易试验片区条例》（以下简称《自贸片区条例》）第十条规定。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必要性

（一）落实中央、省、市工作部署的需要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

施意见》（中办发〔 2019〕 5 号）提出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

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以乡镇和街道名义开展执法工作。广东省委印发《关于深化乡镇街道体制

改革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意见》（粤发〔 2019〕 27 号），提出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行使

处罚权，以乡镇街道名义开展工作。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暂时停止适用〈深

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有关规定的决定》，深

圳市政府印发《关于完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的决定》（深府〔 2021〕 18 号），对我市街

道办事处以自身名义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作出了立法和行政层面的安排。

（二）依法调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需要 

2022 年，省委编办印发《关于调整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综合行

政执法体制的批复》（粤机编办发〔 2022〕 142 号），明确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内街道以自身名义

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执法范围与全市各街道保持一致，原其他领域的执法事权交由各相关

主管部门承担。市委编办印发《关于调整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通知》（深

编〔 2022〕 21 号），提出调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建议暂停适用《自贸片区

条例》中涉及自贸片区综合执法的条款，提请省政府废止《关于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粤府函〔 2018〕 405 号）。 

2020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自贸片区条例》第十条明确了自贸片区综合执法由自贸片区综

合执法局名义行使商务、知识产权、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水务、劳动监

察、文化（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版权）、城市管理、自然资源、安全生产等管理领域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职权。该模式与 2022 年编办调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

体制的思路相悖，与全市现行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也不一致，如不以法规修正案形式

针对《自贸片区条例》第十条作出删除，可能会因为“特区立法优先适用”原则而导致执法主

体不适格的法律风险。

（三）优化前海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的要求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

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 14.92 平方公里扩展至 120.56 平方公里，扩区后的前海合作区范围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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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全域。 2022 年市委印发《关于优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

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体制机制方案》）（深委〔 2022〕 5 号）对执法体制作出规定，要求按

照“统一监管”原则，优化完善前海合作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科学划分专业执法与综合执法

事项，专业执法由相关职能部门承担。因此，有必要在《自贸片区条例》删除第十条规定，使

自贸片区的综合执法符合前海合作区管理体制机制的要求。

二、关于修改内容的说明

（一）关于删除《自贸片区条例》第十条的说明 

2020 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自贸片区条例》是全国第一部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立法，通过

运用特区立法权，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包括综合执法改革在内的一些列创新制度和举措予以法

定化。《自贸片区条例》第十条规定“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行使商务、知识产权、市场监

督管理、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保护、水务、劳动监察、文化（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版权）、城

市管理、自然资源、安全生产等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职权。”该规定与 

2022 年前海合作区执法体制以及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不一致。因此《决定（修

正案送审稿）》拟删除《自贸片区条例》第十条规定。

（二）对《自贸片区条例》第十条的调整不会导致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

立法空白 

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

实施意见》（中办发〔 2019〕 5 号）提出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

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以乡镇和街道名义开展执法工作。广东省委印发《关于深化乡镇街道体

制改革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意见》（粤发〔 2019〕 27 号），提出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行

使处罚权，以乡镇街道名义开展工作。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暂时停止适用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深圳经济特区规划土地监察条例〉有关规定的决定》，

深圳市政府印发《关于完善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机制的决定》（深府〔 2021〕 18 号），对我市

街道办事处以自身名义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作出了立法和行政层面的安排。所以，《自贸片区

条例》第十条删除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按照中央、省、市工作部署进行落

实，既不会造成执法主体、执法事项的管理空白，也不会造成执法领域的立法空白。

（三）关于删除《自贸片区条例》第十条后前海综合执法机制的安排

根据《体制机制方案》对综合执法的相关规定，我市正在修订《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条例》，其中对综合执法体制也做了新的安排，拟明确前海合作区内的综合行

政执法工作由街道办事处负责。扩区后的前海合作区包含了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的范围，所以其

综合执法机制安排也适用于自贸片区，符合最新的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综合行政执法体制要求。

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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